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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全英語教學精進實施計畫 
111 年 9 月 2 日修正 

113 年 12 月 19 日修正 

114 年 7 月 31 日修正 

壹、 緣起與目的 
配合國家雙語政策，以 2030 年為目標，打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厚植國人英語能力、提

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本校全面性且具體地規劃期程，期能透過十年期計畫，打造中山大學成為雙語大學，除

提供學生更完善的英語教學環境，讓生命能在中山轉彎，更希望廣收外籍優秀學生，擴增臺

灣產業之高階人力。 

貳、 計畫目標 
本計畫自 110 年 2 月 1 日起實施，共為期十年，分為三階段目標： 
一、【第一階段】110 年至 112 年 

(一) 全校所有研究所每年開設 6 門講授類全英語課程為目標。 
(二) 大學部開設 7 個全英語專班或學士學位學程為目標。 
(三) 全校大學部全英語課程每年平均開設 60 門為目標。 

二、【第二階段】113 年至 115 年 
(一) 全校所有研究所開設講授類全英語課程達 60%為目標。 
(二) 大學部開設 14 個全英語專班或學士學位學程為目標。 
(三) 全校大學部全英語課程每年平均開設達 60%為目標。 

三、【第三階段】116 年至 119 年 
(一) 全校所有研究所開設之講授類全英語課程達 100%為目標。 
(二) 全校所有大學部學系皆提供全英語專班為目標。 

參、 實施方式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為試辦期，110 學年度起正式實施，實施方式如下： 

一、全英語專班 
(一) 對象：本校學士班（不含外文系） 
(二) 由各學系採申請制，依下列方式辦理： 

1.招生名額 
(1)單班學系：招生管道開放英語分組名額 1/2 為原則。 
(2)雙班學系：招生管道開放英語分組名額至少 30 名。 

2.系所開課：英語分組之必修課應全數採全英語授課；選修課程應規劃開設足夠

之全英語課程，以滿足學生修課畢業條件（含本地生與外籍生）。 
3.學生修課（畢業條件）：英語分組學生修習之必修課應全數採全英語授課；選

修課全英語課程比例由學系自訂。 

二、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一) 對象：本校各學院 
(二) 由各學院採申請制，依下列方式辦理： 



2 

1.招生名額：以學士班總量名額內，由學院自行調控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班級名

額至少 30 名，並應依教育部總量報部作業時程完成報部核定。 
2.系所開課：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之必修課應全數採全英語授課；選修課程應規

劃開設足夠之全英語課程，以滿足學生修課畢業條件（含本地生與外籍生）。 
3.學生修課（畢業條件）：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學生修習之必修課應全數採全英

語授課；選修課全英語課程比例由學系自訂。 

三、學士班全英語課程精進 
(一) 對象：本校學士班。 
(二) 方式：本校各學系自 110 年 2 月 1 日（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採申請制，以該

系教師每學年開設 3 門該系大學部全英語課程為目標實施。 
(三) 課程採計原則： 

1. 教師如支援外系開課，課程採計於開課學系。 
2. 課程採計 2 學分以上之講授類全英語課程（不含外文系）。全英語專班及全英

語學士學位學程不受此限。 
3. 113 學年度起，外文系採計 2 學分以上之講授類全英語專業課程，不含語言訓

練、翻譯相關、跨院 EAP/ESP 等課程。 

四、研究所全英語課程精進 
(一) 對象：本校碩、博士班（不含學位學程、碩專班、產碩專班）。 
(二) 方式：本校碩、博士班自 110 年 2 月 1 日（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皆應符合

下列條件： 
1.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至少應開設 3 門該系所講授類全英語課程。 
2. 110 學年度起：每學年至少應開設 6 門該系所講授類全英語課程，且每學期至

少開設 2 門。 
3. 文學院所屬系所（不含外文系）每學年至少應開設 1 門講授類全英語課程。【文

學院自訂】 
4. 113 學年度起，外文系每學年至少開設 6 門該系所講授類全英語專業課程，且

每學期至少開設 2 門。 
(三) 課程採計原則： 

1. 碩士班及博士班課程合併計算。 
2. 併班授課之採計，如屬同一系所、不同學制，採計於碩士班；如屬不同系所，

則兩系所皆採計。 

肆、 全英語課程品質保證執行原則：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本校學、碩、博士班（不含碩專班、產碩專班）皆應執行全英

語課程品質保證計畫，實施品質保證計畫以該學期各學系全英語課程申請數 30%為基準

（小數點無條件進位），未達 1 門以 1 門計算。 

伍、 經費補助 
經費補助期間自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至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存

續期間屆滿為止。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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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費補助額度 
(一) 全英語專班 

自學系英語分組招生核定學年度起，核予開班費 200 萬元。 
(二) 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自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招生核定學年度起，核予開班費 200 萬元。 
(三) 學士班全英語課程精進 

1.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學士班（不含外文系）每開設 1 門該系大學部講授

類全英語必修課程，以 5 點計算，即可申請補助。教師如支援外系開課，教

師所屬學系及開課學系各採計 2.5 點。113 學年度起，學士班（不含外文系）

每開設 1 門該系大學部講授類全英語必修課程，以 3 點計算，即可申請補助。

教師如支援外系開課，教師所屬學系及開課學系各採計 1.5 點。 
2. 111 學年度起，學士班（不含外文系）每開設 1 門該系大學部講授類全英語選

修課程，以 2 點計算，即可申請補助。教師如支援外系開課，教師所屬學系

及開課學系各採計 1 點。113 學年度起，學士班（不含外文系）每開設 1 門

該系大學部講授類全英語選修課程，以 3 點計算，即可申請補助。教師如支

援外系開課，教師所屬學系及開課學系各採計 1.5 點。 
3. 113 學年度起，外文系學士班每開設 1 門該系大學部講授類全英語專業必修

課程，以 3 點計算；大學部講授類全英語專業選修課程，以 3 點計算，即可

申請補助。 
4. 申請經費補助之課程修課人數至少應達 10 人。 

(四) 研究所全英語課程精進 
1.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各系所每開 1 門講授類全英語課程，以 1 點計算，合

計超過 3 點（含）可申請補助。 
2. 110 學年度：各系所每開 1 門講授類全英語課程，以 1 點計算，合計超過 6 點

（含）可申請補助，至多補助 10 點。 
3. 111 學年度起：高於前學年補助之課程數，每門課程以 3 點計算，至多補助

15 點，合併前項點數累計補助。 
4. 文學院所屬系所（不含外文系）每開設 1 門講授類全英語課程，以 1 點計算，

可申請補助。【文學院自訂】 
5. 113 學年度起，外文系每開 1 門講授類全英語專業課程，以 1 點計算，合計

超過 6 點(含)可申請補助，至多補助 10 點。114 學年度補助之課程數高於前

學年課程數，每門課程以 3 點計算，至多補助 15 點，合併前項點數累計補

助。 
6. 研究所申請經費補助之課程修課人數至少應達 5 人。 

(五) 全英語課程執行品質保證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各院系所提出亮點成果報告並辦理分享者可另獲得補助。

品質保證規定、補助及經費使用方式請依教務處公告辦理。 

二、經費計算方式 
前項各類實施方式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之補助點數，每點所代表金額視當年度全校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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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額度調整。 

三、經費申請及補助方式 
(一) 申請方式：依教務處每年公告時程，由各系所提送申請表，並由教務處審查補助。 
(二) 申請時程： 

實施方式 申請時程 補助方式 經費使用期程 
全英語專班 

- 
依學系經費使用需求分年度補助開

班費。 

依學系需求自

行分配使用年

度。 
全英語學士

學位學程 

學士班全英

語課程精進 

109 學年度第二學

期起，於前一學期

開放申請次一學期

課程經費補助，一

學期開放一次。 

1.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申請補助

經費通過後，於該學期開學後由教

務處核給系所補助經費。 
2.獲補助課程之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有

關英語授課比例，如未符合本計畫

課程品保機制之規範，將列為後續

補助之重要參考。 

學系獲經費補

助後，使用期限

截至該學期結

束。 

研究所全英

語課程精進 

1.109 學年度第二

學期：109 學年度

第一學期開放申

請。 
2.110 學年度起：每

學年下學期開放

申請次一學年度

經費補助，一年開

放一次。 

1.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申請通過後，

由教務處於學生選課異常處理完

後，查核系所全英語課程開課情形；

並於期末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統計完

畢後，合計當學期開課總數及教師

教學意見調查有關英語授課比例結

果，符合標準者，核予當次申請補

助經費。 
2.110 學年度起：申請通過後，由教務

處於每學期學生選課異常處理完

後，查核系所全英語課程開課情形；

並於期末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統計完

畢後，合計當學期開課總數及教師

教學意見調查有關英語授課比例結

果，每學年度第二學期合計當學年

開課總數及教師教學意見調查結

果，符合標準者，核予當次申請補

助經費。 

1.109 學年度第

二學期：獲經

費補助後，使

用期限截至

該學期結束。 
2.110 學 年 度

起：獲經費補

助後，自當學

年度起開始

起算，使用期

限一年為原

則。 

※實際經費申請時程、補助及使用方式請依教務處公文通知辦理。 

四、經費使用規定 
本計畫經費使用應依據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教育部「大專校

院推動雙語化計畫補助暨經費使用原則」、本校「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經費使用及控管要點

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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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課程品保機制 
申請本計畫全英語課程經費需符合下列規範方予以補助： 
(一) 全英語授課比例應佔該課程 80%以上，並應於學生選課前於課程大綱載明。 
(二) 教師期末教學意見調查（七分量表）依修課人數回收率達 50%，且 6 成以上填答學

生認為英語授課時數佔全授課時數 80%以上（依教學意見調查相關題項統計）。 
(三) 除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問卷有關該課程全英語授課比例題項外，新增期中調查全英語

授課比例，調查結果回饋系所及教師做為參考，調查方式由教務處另訂。 

柒、 師資規範 
一、自 110 年 2 月 1 日起，新進教師每學期至少開設一門全英語授課課程，現職教師逐步鼓

勵開設。（108-2 第 10 次行政會議及 109-1 第 2 次行政會議主席指示及交辦事項） 
二、111 學年度後延攬進入本校之教師，每學期至少開設一門全英語授課課程。（依據本校教

師聘約第 4 點規定） 
三、自 110 年 2 月 1 日起聘之新進教師每年至少應參加一場教務處辦理之全英語授課相關工

作坊或交流會。 

捌、 配套措施 
一、教師 

(一) 獲教育部核定開設全英語專班或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學系第一年得新聘 4 名師資、

第二年 2 名、第三年 2 名，共 8 名新聘師資員額。 
(二) 本校獎勵教師開設全英語課程機制： 

1. 依據本校「教師評鑑指標表」及「教師升等計分表」，本校教師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

得列入教師評鑑及升等之計分項目。 
2. 依據本校「獎勵教師全英語授課要點」，補助教師開設全英語授課獎勵金或 1.5 倍授

課鐘點獎勵時數。 
二、學生 

(一) 學系採全英語專班或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入學學生優先薦送出國交換（名額限制）

或獎學金（學雜費減免）補助。 
(二) 系所得自行與國外姐妹校簽訂雙聯學位，鼓勵學生修讀雙聯學制。 

三、行政 
(一) 教務處每年辦理全英語教學相關工作坊，協助本校教師精進全英語授課知能。 
(二) 教務處提供全英語教學精進措施（微型教學、個別指導、教學觀課等），教師得依需

求提出申請。 

玖、 管考機制 
一、各學院系所推動全英語授課情形，將納入年度績效考評，自 110 年起作為各單位經費分

配及教師員額之重要參考。 
二、系所獲經費補助後，若任一學年度之全英語課程總數未達上一學年度開課總數，其開課

情形亦將納入年度績效考評。 

壹拾、 經費來源 
本計畫所需經費來源為教育部大專校院推動雙語化學習計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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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相關計畫、及校務基金自籌收入等，本校得視當年度經費預算及全英語課程開課數調整獎

勵金額。 

壹拾壹、 本計畫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